
迫入股，不准凭借权力，入"权力股"。
个体企业确有要求实行股份制的，要积极帮助z 没有要求的，不要动员，更不能强迫改

变其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
实行股份制要逐步推行，坚持自愿，积极试点，搞一个成一个，搞一批成一批，巩固一

批发展一批，决不能"刮风'门决不可一哄而起。
省体改办

省农经委

省乡镇企业管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川府发 (1986) 239 

-条 为了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吸收外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扩

大出口创汇，加速四川省的经济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 ，结合我省

实际，特制订本规定。

二条 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

批准，从开始获利第一年起至第四年，免征地方所得税;第五年至第八年，减半征收地方所

得税。

三条 按照本规定第二条免征地方所得税期满后，当年出口值占当年产值60% 以上的

产品出口企业，继续免征地方所得税。

四条 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从投产年度起算，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房产税

租车船使用牌照税，第四年至第八年减半征收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

非产品出口和先进技术的外商技资企业从投产或营业年度起算，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房
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

凡兴办在凉山、阿坝、甘孜和四川省其它待开发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以上减免征收
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期满后，继续减半征收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至第十年为止。

五条 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除成都市市区繁华地段以
外，从企业设立之年起算，免收场地使用费三年，从第四年起，按国家规定的场地使用费计
收标准下限的50%计收场地使用费三年s 在以上减免场地使用费期满后，凡当年出口值占、、11，
年产值则以上的，由企业申请，经省政府或其受托机梅批准，可按国家规定的场地使用主
计收标准下限的50%计收场地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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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产品出口和先进技术的外商投资企业，除成都市市区的繁华地段以外，从设立之年

起，场地使用费每年按每平方米五至十五元的标准计收，但另有规定的除外。

外商在凉山、阿坝、甘孜和其他待开发地区或在省内其他地区的农业、畜牧业、养殖业

投资兴办企业的场地使用费，参照前款规定从优从低计收。

各晴、地+州不得在国家和省统一规定的场地使用费计收标准~外附加任何其阳风刑。

六条 对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优先提供资源资料、运输条件和通讯设JJI!!. ; 

生产经营所需水、电、马 气和国内统配物资，由各级计划部门纳入计划优先供应，并按国营企

业的收费标准计收费用 。

严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需借贷的短期周转资金或其

他必需的信贷资金，由中国银行成都分行或经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指定的其他金融机构

审核后优先贷放z 非产品出口企业为履行企业合同或出口合同所需的短期周转资金，经上述

银行或金融机构审核同意亦可优先贷放。

八条 在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下，外商投资企业之间互相调剂外汇余缺后，不能保证

外汇收支平衡的先进技术企业进口原材料或外商汇出应分利润所需的外汇，除通过上述调剂

办法外，可经有批准权的对外经济贸易部门批准后，用企业所获利润的人民币部分购买计划

外商品出口，仍有困难时，由省统筹调剂解决。

九条 鼓励外国投资者来川直接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外籍管理人员和职员凭企业主

管部门的证明文件，在四川省境内的旅行食宿，以及购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标准，同中国公

民同等对待 。

十条 对来川投资的国外企业界人士，我省有关部门可提供有关中国法律、经济、技

术、金融、劳务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第十-条 凡四川省审批的项目，其项目建议书的批准或不批准，在收到文件之日起四
十天内答复 F 其可行性研究报告、企业合同、章程的批准或不批准，在收到文件之日起三十
天内答复E 其营业执照的申领文件在十天内核转。凡需由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的，省有关部门

在收到全部文件材料以后，十五天内决定转报或不转报。
十二条 香港、澳门、台湾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和海外华侨投资兴

办的企业，除另有规定者外，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十三条 重庆市可以根据本市情况，制定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 。

十四条 本规定由四川省对外经济贸易厅附怦。

十五条本规定从发布之日起实行。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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